
本校實施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業輔導授課時間及收費相關事項如下：
一、本學期課業輔導，依規定安排於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第8節上課，日期及收費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
       實施要點規定如下：
       (一)日期：第2週至期末倒數第2週。 
       (二)收費：於第8節輔導課調查回執聯回收統計人數後，依實際參加人數平均分攤。
二、計費標準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，及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辦理；
        每節收費15至25元間，由學校依課業輔導辦理情形，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
三、勾選同意參加者，屆時不得以「因故無法到校上課」為由，而申請退費或不繳費。
四、不論參加與否，請每位同學務必填答【第8節輔導課調查表單】。
五、開學後，學校將製發註冊費劃撥單(含第8節輔導課費用)，敬請臺端務必持學校出納組所製繳費單，依
         繳費單上註明之期限內至指定地點繳納。
★【符合113年低收入戶資格--請向註冊組領取特殊身分申請書提出學雜費減免申請，不用填寫第8節輔導
        課減免申請書】學校會逕予減免輔導費。
六、所有參加第8節輔導課(16:10~17:00)的同學，放學(17:00)交通須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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